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采纳：根据《审核办法》规定，承办机构对法制机构审核意见或建议应当采纳；有异议的，应当与法制机构协商沟通，经沟通达不成一致意见的，将双方意见一并报送局主要领导处理。第十四条规定，重大行政执法决定经局法制机构审核同意后，需要提交局领导集体讨论决定的，由承办机构提交集体讨论。





归档和备案：根据规定，重大行政执法决定作出后，由承办机构负责执行并做好归档工作；需要备案的按规定办理报备手续。





范围：


一、重大行政许可决定主要包括：


　　①作出不予许可的决定；②撤回、撤销行政许可的决定；③适用听证程序作出行政许可的决定；④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重大行政许可决定。


　二、重大行政处罚决定主要包括：


　　①责令停产停业决定；②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决定；③对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以较大数额罚款的决定；④没收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违法所得或者非法财物，标的金额较大的；⑤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重大行政处罚决定。


　 三、重大行政强制决定主要包括：


　　①查封场所、设施或者财物的决定；②扣押财物的决定；③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重大行政强制决定。


　　四、重大行政征收决定主要包括：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


五、重大行政检查决定和重大行政收费决定范围，由各单位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定进行明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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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间：根据《审核实施方案》规定，承办机构向局法制机构提供的材料齐备之日为受理日。局法制机构自受理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工作并提出审核意见，经分管局领导同意后，交承办机构。


情况复杂或者特殊的，经分管局领导批准后，可以延长3个工作日。


补充材料、专家论证、征询意见、提请解释期间不计入审核期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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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间：根据《审核实施方案》规定，重大行政执法决定签发前，由具体承办业务科室、单位（以下简称“承办机构”）报分管局领导同意后送审；应当提交局领导集体讨论的，集体讨论前送审。


需要征求局内其他科室、单位或其他部门意见的，承办机构应当在送审前征求意见。


承办机构应当预留法制审核合理时间。











审核方式：根据《审核实施方案》规定，法制审核以书面审核为主。法制机构在审核过程中，有权调阅行政执法活动相关材料；必要时也可以向当事人进行调查，相关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协助配合。





补交材料：根据《审核实施方案》规定，法制机构认为提交材料不齐全的，可以要求承办机构在指定时间提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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